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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衛生委員會」會議議程 

 

時    間：民國 114年 9月 9日（星期二）12：10~13：30 

 

地    點：八甲校區圖書館一樓第一會議室 

 

主    席：侯帝光 校長 

 

出 席 者：學務處林本炫學務長、教務處林永昇教務長、總務處林坤彥總務長、主計室賴繡如主任、人

事室姜慶芸主任、體育室吳貴琍主任、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郭家宏主任、環安系郭家宏

主任、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林潔瑩組長、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主任、事務組吳聲傑組

長、營繕組彭慶灃組長、資產經營管理組陳舜傑技正、進修教育組莊慶芳組長、老師代表李

志成老師、老師代表林衢良老師、老師代表林子楓老師、衛生保健組高淑芳組長、林秀勤衛

管理師、張慈軒營養師、學生會會長郭金沅、林宜萍護理師、唐瑢倩護理師、劉佳宜護理師。 

 

列 席 者：提案一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郭偉恭先生(校安業務)、事務組葉如

萍(委外清潔業務)；資產經營管理組陳奇謙先生(餐廳履約單位)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單位報告：一、113學年第二學期學校衛生與健康促進工作業務報告(附件一，P4-6)。  

二、餐廳衛生管理工作報告：林秀勤衛生管理師(八甲)、張慈軒營養師(二坪) 
 

叁、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報告 

    第一案 

案    由：關於繪製「國立聯合大學菸害防制分工地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第二案 

案    由：關於職場(教職員)或實驗室(教職員生)傷病意外之處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第三案 

案    由：請審議 113 學年第二學期學校衛生與健康促進實施工作計畫及其經費概算。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修訂「國立聯合大學登革熱防疫計畫」(附件二，p7-16)，請討論。 

說明：一、登革熱是法定第二類傳染病，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4)《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

指引(第十七版)》，提醒登革熱是一種環境病，清除孳生源是根本預防方法，人類被帶有登

革熱病毒的斑蚊叮咬為主要傳播方式。 

二、依據民國 104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臺教綜(五) 1040118451 來文「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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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作業要點』規定，登革熱屬『疾病事件』、『法定傳染病』之乙級通報事件，應於知悉

後至遲不得逾 24小時進行校安通報。請各校知悉疑似登革熱感染案例時，立即上網通報，

如經醫院確診或非屬該疾病時，請即刻上網更新。」  

三、曾於民國 104 年 9月 22日副校長主持召開「國立聯合大學校園登革熱防疫會議」，訂定「國

立聯合大學登革熱防疫計劃」(紙本傳遞)，經過多年學校行政組織與業務職掌已多所異動，

實需要大幅更新。 

四、關於附件二修訂「國立聯合大學登革熱防疫計畫」，已於 114 年 7月 2日經「113-2學期第

5次學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建議：一、修改內容包括: 

(一)法源更新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4)。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第十七版)。》 

(二)執行秘書改為衛生保健組組長。 

(三)刪除「勞作教育」文字。 

(四)第 2頁傳染途徑更新為「建議發病後 5天在家休養，並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原

則。」 

(五)增加健康中心之防蚊液供「緊急備用」文字，避免誤會可索取整瓶，影響防疫物資的快

速被消耗。 

(六)增加衛生保健組建置「第一線防疫人員」防疫物資儲備量。 

(七)學務處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增加「引導宿舍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學生返家休養」，

意指住宿生發燒生體不適，住宿服務中心、宿舍輔導員或宿舍幹部即可引導其返家休

養，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原則，取代建議學生去電健康中心或再走到健康中心，

在校園流竄，增加校園群聚感染擴大的風險。 

二、依「國立聯合大學登革熱防疫計畫」第肆項第一點「各系所助理(負責各系所場管，含實

驗室)以及各處室指定專人(負責各處組行政單位)，於登革熱流行期(5 月~11 月)，每個星

期一次，記錄『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檢查表由各單位專人留存備查。」各單

位提供窗口同仁予衛生保健組彙整。 

決議： 

 

第二案 

案由：制定「國立聯合大學流感群聚事件通報處理作業流程」(附件三，p17-19)，請討論。          

說明：一、為有效掌控群聚事件，達到早期偵測，早期防治傳染病之目標。 

二、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3)《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群聚事件疫情通報「發生符

合上呼吸道感染群聚、不明原因發燒群聚定義事件時，請醫療院所、人口密集機構與場所、

學校，儘速通知地方衛生局(所)。」     

三、雖然單純流感非屬法定傳染病，不需逐例通報；且「流感併發重症」屬第四類傳染病，定

義為 「出現類流感症狀後兩週內因併發症(如肺部併發症、神經系統併發症、侵襲性細菌

感染、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等)而需加護病房治療或死亡者。」應於一週內通報。但依據民國

114 年 2 月 8 日教育部臺教綜(五) 1142100117 來文「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為流感好發之

季節，…為防範校園內發生傳染病群聚事件…依傳染病防治法，於法定期限內通報當地衛

生機關並進行校安通報。」 

四、關於附件三制訂「國立聯合大學流感群聚事件通報處理作業流程」，已於 114 年 7 月 2 日

經「113-2學期第 5次學務處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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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修訂「國立聯合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審議(附件四，p20-22)。 

說明：一、為符合學校組織調整，軍訓室與生活輔導組整併為「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刪除軍訓

室主任。 

二、民國 108-112 年新冠疫情衝擊，教育部《大專校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綱要》明定

成立防疫小組，由校長擔任指揮官，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主任秘書擔任副召集人。 

三、民國 109 年 2 月 26 日教育部通報建立各大專校院防疫副召集人(副指揮官)Line 群組，

俾利傳達最新消息及問題回饋，當時本校由主任秘書擔任副指揮官，遂衛生委員會委員

名單增加副校長與主任秘書。  

四、民國 108-112 年新冠疫情衝擊，考量由衛生局獲得最新與正確防疫作為，衛生委員會委

員增加「社區醫療機構代表 1 人」，如今疫情降溫，為樽節出席費用，建議刪除，日後

視疫情變化，酌情邀請列席。 

五、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章第八條「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字樣，並

得分為項、款、目。項不冠數字，空二字書寫，款冠以一、二、三等數字，目冠以（一）、

（二）、（三）等數字，並應加具標點符號。」，因「國立聯合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乃為「要點」，非「辦法」。 

建議：衛生委員會委員名單將「生活輔導組組長」改為「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組長」，並刪除「軍

訓室主任」及「社區醫療機構代表 1 人」，增列「副校長」與「主任秘書」；另將「第一條」

改為「一」的文字，依序修正。 

決議: 

 

 

第四案 

案由：請審議 114學年第一學期學校衛生與健康促進實施工作計畫及其經費概算。 

說明：如附件五(p23-24)。  

決議:  

 

伍、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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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13學年第二學期學校衛生與健康促進工作業務報告 

 

一、傳染病防疫措施 

(一) 2月 11日因應流感流行高峰期 12月至隔年 3月，於二坪校門跑馬燈宣導「避免到人群聚集處，

勤洗手戴口罩 咳嗽禮節要做到，生病待在家休息別亂跑。」 

(二) 3月 23日因應「3月 24日結核病日」，寄發全校 email廣宣提升防疫識能。 

(三) 4 月 29 日因應將進入登革熱流行期，依教育部 104 年 9 月 5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40127380A 號

書函「因應登革熱疫情發展，請成立防疫小組，並執行相關防疫工作」，因應人事異動，修正登

革熱防疫窗口名單，落實防疫作為。 

(四) 5 月 1 日近期國內氣溫逐漸轉熱，各地偶有降雨，有利於病媒蚊孳生，將進入登革熱/屈公病流

行期。登革熱及屈公病為本國第二類法定傳染病，是一種社區病、環境病，經由蚊子傳播給人

類，流行期於每年 5月至 11月，為避免感染與傳播風險增加，寄發全校 Email宣導相關防疫作

為。 

(五) 5月 26日因應國內新冠疫情持續上升，寄發全校 email，宣導新冠病毒「五大新症狀」、勤洗手、

戴口罩、若需前往人潮聚集地區，請保持社交距離、落實防疫禮節。並請各院(系)所及行政單

位窗口檢視與維護單位內防疫物資(例如口罩、清潔與消毒用品等)，以備隨時應變。 

 

二、學校衛生保健工作 

(一)2月 25日召開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1.「國立聯合大學菸害防制分工地圖」。 

2.關於職場(教職員)或實驗室(教職員生)傷病意外之處理作業流程，納入環安衛中心職業安全衛

生護理師。 

3.教育部 3月 19日「113學年度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輔導」規劃事宜。 

4. 113學年第二學期學校衛生與健康促進實施工作計畫及經費概算。 

(二)3月 19日擔任體育室 114年校園路跑暨教職員健行活動之醫護站工作。 

(三)因應主計室為編列本校 115年度校務基金性別預算，填報 115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關於性

別友善設施及空間維護及改善「校園女廁已建置免費救急衛生棉扭蛋機，預估服務 640 人次/

年，2萬/年。」 

(四)4 月 25 日「114、115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三商人壽以每學期 350 元得標(以 700 元/人/學年

得標)，為期兩年（視狀況續約 1 年），扣除教育部 50 元補助，學生繳 300 元；相較｢112、113

學年度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全球人壽」以 798元/人/學年得標。 

(五)核銷 113學年第二學期學生平安保險費共計 2,845,932元(每人保費為 399元，其中自付 349元，

學校補助每人 50 元，繳交保費總人數 7277 人(包括自繳生 5885 人，貸款 1155 人，低收入戶

子女、原住民學生、重度殘障人士子女以及重度殘障學生等免繳生 237人。) 

(六)5月 7日召開國立聯合大學「違規吸菸勸阻、獎懲與罰款作業流程」制定會議。 

(七)5 月 21 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至苗栗縣進行 114 年「縣市執行菸害防制法成效」實地考評蒞

臨本校視違規吸菸情況。 

(八)6月 1日至 30日填報教育部「113學年衛生輔導統計調查表」，於 8月 1日前回覆教育部。 

(九)6月 19日驗收「113、114學年度學生團體平安保險」金額 1197 萬。 

(十)113學年第二學期學保理賠共計 203件，金額共 937,155元(理賠率 33%，相較 113學年第一學期

理賠率 44.7%)。 

表 1：113 學年第二學期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統計(114.1.3~114.7.31) 

項目 身故給付 疾病醫療 意外醫療 總計 

件數 0件(%) 44件(21.7%) 159件(78.3%) 203件 

金額 0元(%) 300,879(32%) 636,276元(68%) 937,155元 



5 
 

 

三、學校餐廳衛生管理 

(一)2 月 7 日修訂衛保組「國立聯合大學餐飲衛生在職教育研習作業流程」以及「國立聯合大學餐

飲衛生服務品質問卷調查作業流程」。  

(二)3月 19日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辦理 113學年度大專校院餐飲

衛生輔導，教育部陳一郎委員、苗栗縣政府衛生局食品科陳江松專員、薛元婷專員、苗栗縣農

業處楊玉潔專員、謝易軒專員等蒞臨，對於二坪校區彭爸餐飲進行衛生輔導與稽查。 

(三)本校餐飲業者報名「苗栗縣 114 年食品安全管理分級評核」，二坪校區共 10 家業者，其中巧麟

中西式早餐、蓮莊餐飲、小食堂、星空下複合式餐飲、彭爸麵食館共 5家報名(50%)；八甲校區

共 8 家業者，其中康元餐飲（家常便飯自助餐、美而美早餐店、楓樹巷飲料、家常牛排、醇滷

味、響食小吃)，理一大樓能資一樓 7-11 便利商店共 7 家報名(88%)。114 年 6 月 6 日與 12 日

苗栗縣衛生局蒞校分別完成八甲校區、二坪校區的餐飲衛生分級評核。  

(四) 4/7-5/9進行「學校餐飲衛生及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調查，以反映消費意見要求業者改善；

問卷結果與業者答覆上網公告週知，並提供總務處作為暑假續約之參考。 

表 2：113學年第二學期餐飲衛生服務滿意度問卷統計(第一校區)(n=346) 

(註：非常不滿意＝1；不滿意＝2；普通＝3；滿意＝4；非常滿意＝5) 

 

表 3：113學年第二學期餐飲衛生服務滿意度問卷統計(第二校區)(n=287) 

(註：非常不滿意＝1；不滿意＝2；普通＝3；滿意＝4；非常滿意＝5) 

 

 

 

 

 服務 

態度 

餐點 

價格 

食物 

新鮮度 

菜餚 

口感/口味 

環境 

清潔 

服務人員衛生

(帽、手套、口) 

整體 

滿意度 

巧麟早餐店 4.39 4.03 4.17 4.21 4.22 4.31 4.22 

蓮莊餐飲自助餐 4.06 4.10 4.13 4.06 4.10 4.24 4.07 

小食堂滷味 4.27 3.88 4.08 4.12 4.10 4.25 4.12 

麵麵聚到 4.37 4.08 4.13 3.79 4.27 4.31 4.16 

愛在蔬食 4.33 3.73 4.15 3.91 4.24 4.26 4.10 

凍心炸冰淇淋 4.46 3.29 4.29 4.24 4.38 4.37 4.17 

星空下複合餐飲 4.48 4.24 4.31 4.28 4.32 4.38 4.33 

石灶麻辣商行 4.47 4.21 4.38 4.32 4.41 4.38 4.36 

彭爸餐飲 4.01 4.30 4.18 4.15 4.14 4.14 4.15 

7-11便利超商 4.20 3.87 4.26 4.17 4.21 4.23 4.16 

 服務 

態度 

餐點 

價格 

食物 

新鮮度 

菜餚 

口感/口味 

環境 

清潔 

服務人員衛生

(帽、手套、口) 

整體 

滿意度 

美而美早餐 4.19 3.82 4.14 4.05 4.2 4.21 4.1 

家常便飯自助餐 4.12 3.65 4.11 4.05 4.05 4.19 4.03 

楓樹巷茶行 4.42 3.81 4.24 4.15 4.34 4.35 4.22 

醇滷味 4.13 3.48 3.92 4.00 4.03 4.06 3.94 

家常牛排 4.04 3.47 3.92 3.85 3.97 4.1 3.9 

老八自助餐 4.07 4.01 4.21 4.22 4.15 4.18 4.14 

7-11便利超商 4.16 3.98 4.19 4.14 4.26 4.24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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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教育活動推廣(☺教育部健促計劃補助) 

1.8月 15日提出申請「115-116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學校計畫」。 

2.113學年第二學期衛生保健組活動成果一覽表 

表 4: 113學年第二學期衛生保健組活動成果一覽表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主  講  者 地    點 

2月 14日

(五) 

10：00- 

12：30 

學校餐飲人員在職教育 

1.113年苗栗縣衛生局餐飲衛

生管理分級評核計畫 

2.減糖帶來健康新生活 

1.苗栗縣衛生局 

徐玉清科長 

2.大千醫院 

徐承恩營養師 

二坪校區 

國際會議廳 

(55人) 

2月 25日

(二) 

12：00- 

13：30 
衛生委員會 侯帝光校長主持 

八甲校區 

第三會議室 

2月 23日 

(日) 

9:00- 

16:00 

捐血活動 

【苗栗熱血-有你有我， 

共創神奇】 

新竹捐血中心主辦 

聯合大學協辦 

苗栗家樂福

(254袋) 

3月 1-31日 
8:00- 

19:00 

「我愛無糖飲」減糖活動 

~推動無糖飲優惠方案 

二坪校區: 

小食堂滷味、巧麟早餐

店、星空下餐廳 

八甲校區: 

楓樹巷、美而美早餐、

老八自助餐 

二坪學餐 

八甲學餐 

(6家業者) 

3月 25日 

(二) 

12：00- 

15：00 

第一梯次 

【2025竹苗行動愛滋篩檢】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風城部屋 

衛保教室 

(7人) 

4月 15日~ 

5月 15日 

00:00- 

24:00 

☺漫遊聯大莊園系列Ⅰ 

【建置十二條浪漫步道】 
衛生保健組 

二坪校區 

八甲校區 

(63人) 

4月 16日 

(三) 

13：00- 

15：00 

☺愛滋防治 

【愛滋無懼，愛人無距】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茉莉老師 

二坪校區 

國際會議廳 

(105人) 

4月 23日

(三) 

13：00- 

17：00 

第一劑 

【猴痘疫苗施打活動】 
苗栗市衛生所 

衛保教室 

(54人) 

4月 23日

(三) 

13：00- 

17：00 
免費愛滋篩檢與諮詢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風城部屋 

衛保教室 

(47人) 

5月 15日

(三) 

13：00- 

15：00 

心臟體外自動電擊器 

心肺復甦術訓練 
苗栗紅十字會 

衛保教室 

(35人) 

5月 19日 

(一) 

9:00- 

16:00 

聯合大捐血公益活動 

【苗醫 50-有您真好】 

部立苗栗醫院主辦 

聯合大學協辦 

苗栗醫院 

(179袋) 

5月 23日 

(五) 

12:00- 

16:30 

捐血活動 

【熱血有夢，讓愛飛揚】 

新竹捐血中心主辦 

聯合大學協辦 

苗栗高商 

(70袋) 

5月 28日

(三) 

13：00- 

17：00 

第二劑 

【猴痘疫苗施打活動】 
苗栗市衛生所 

衛保教室 

(72人) 

5月 28日

(三) 

13：00- 

17：00 
免費愛滋篩檢與諮詢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風城部屋 
衛保教室 

(54人) 

6月 24日 

(二) 

12：00- 

15：00 

第二梯次 

【2025竹苗行動愛滋篩檢】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風城部屋 
衛保教室 

(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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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聯合大學登革熱防疫計畫    114年 7 月 2 日學務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壹、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 

    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4)。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第十七版)。 

         

貳、目的 

一、推展衛教宣導與防疫措施，以為維護教職員工生的健康與安全。  

二、落實登革熱防疫宣導、整備、應變與輔導等相關措施，避免疫情擴大引發群聚感染。  

三、早期發現異常個案，早期治療，有效防範重症病例。  

四、妥善照顧師生健康，減少師生與家長疑慮。  

 

參、防疫小組之成立 

    一、因應登革熱疫情發展，成立「國立聯合大學登革熱防疫小組」(表一)（以下簡稱為防疫小組）。 

    二、防疫小組由校長擔任主持人，校長指定之副校長為召集人，學務長為執行長，主任秘書為聯絡

人，衛保組組長為執行秘書，由各副執行長與幹事擔任執行相關防疫工作，防疫小組之成員與

職掌(表二)。 

   三、衛生保健組防疫諮詢電話：(037)381822； 

校安中心緊急通報電話：(037)381119。  

        總務處事務營繕組校園環境清潔支援電話：(037)381302 

 

肆、校園環境之衛生維護與消毒 

一、總務處事務營繕組(負責校園環境)、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負責宿舍)、衛生保健組(負責餐

廳)、系辦助理(負責各系所場管，含實驗室)以及各處室指定專人(負責各處組行政單位)，於登

革熱流行期(5月~11 月)，每個星期一次，記錄「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學生事務

處衛生保健組傳染病防疫登革熱」網頁下載)(表三)，檢查表由各單位專人留存備查；總

務處事務營繕組、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衛生保健組、與環安衛中心(對於各系實驗室)不定

時抽測稽查。 

    二、總務處事務營繕組、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衛生保健組與環安衛中心共同成立環境巡檢團隊，

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於不同區域定期巡檢，落實病媒蚊清除工作；並配合

陪同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巡檢校園登革熱防疫維護。 

三、各單位需配合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進行校園登革熱病媒蚊清除工作、病媒蚊調查及輔助性成

蟲化學防治措施，以及當有疑似病例發生時，立即實施消毒作業。 

    

伍、疫情通報管制 

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登革熱」公告為第二類法定傳染病，如發現疑似個案，應於 24小時內

通報，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 

二、校園若有疑似或確診個案，教育部校安中心由本校校安中心負責通報，苗栗縣衛生局由衛生保

健組負責通報。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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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登革熱疫情處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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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學生宿舍因應 

    一、住宿生如出現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應配戴口罩儘速就醫

後，就醫時應告知醫師旅遊史及居住史，不上學不上課返家休息。 

    二、各棟宿舍應規劃一間隔離寢室，隔離寢室位置以進出儘量不經過其他寢室、靠近逃生通道之側

樓梯為最適宜位置。 

三、住宿生(如僑外生)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無法回家者，應安置於隔離寢室並使用蚊帳，與健康學

生區隔，至症狀解除後才能參加團體活動；並規劃宿舍管理員或宿舍輔導幹部在送醫送餐之人

力配置。 

    四、各棟宿舍宿舍管理員執勤室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防蚊液、蚊帳)之建置。 

 

捌、防疫疫情資訊宣導與更新 

    一、於本校網頁首頁新增連結「登革熱防疫專區」，內含防疫相關資訊與指引，由衛生保健組專責

追蹤最新疫情與更新防疫資訊。 

    二、運用校安通訊、學校網頁、海報張貼、跑馬燈、email與舉辦會議活動，廣宣登革熱防疫生活

習慣。教育部已成立「登革熱防疫專區」 (http://cpd.moe.gov.tw/anti_dengue_fever/)，

並連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提供學校最新防疫消息及宣導教材。 

三、登革熱防疫宣導包括: 

(一)建議外出時應做好防蚊措施，穿著淺色長袖衣褲。 

(二)身體裸露部位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之防蚊藥劑(可檢視其產品包裝是否有衛生福利部核准

字號 ，衛署藥製字第○○○○○○號)。 

(三)如出現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症狀，應儘速就醫，就醫時應告知醫

師旅遊史及居住史。 

(四)避免前往疫情持續升溫地區遊覽。 

(五)防範登革熱最有效的方法，是養成週週檢視內外環境衛生及「巡、倒、清、刷」積水容器

的好習慣，讓病媒蚊無法產卵繁殖，比噴藥滅蚊更具成效。 

(六)相關資訊請參閱疾管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洽詢。 

(七)第一與第二校區健康中心備有防蚊液供緊急噴用，並有專人負責追蹤疫情與個案通報。 

 

玖、防疫物資準備：包括口罩、額溫槍、防蚊液及蚊帳等，分別由 

  一、事務營繕組統籌準備校園環境維護所需之物資(包括：酒甕封口塑膠布、細網、水溝蓋與垃圾桶加

蓋等)。 

  二、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宿舍管理員執勤室對於宿舍防疫物資的建置。 

  三、衛生保健組建置第一線防疫人員防疫物資儲備量。 

  四、環安衛中心每年寒暑假彙整全校各單位防疫物資儲備量。 

 

拾、學生心理輔導 

一、協助加強生命教育、心理輔導，減少學生與家長恐慌心理。 

二、輔導與關切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順利上課或參加考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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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國立聯合大學登革熱防疫小組執掌表 

職    稱 職    務 執    掌 

主 持 人 校      長 1.指揮疫情緊急應變策略。 

2.各項停課、復課決議事項。 

召 集 人 副  校  長 召開防疫小組會議。 

連 絡 人 主 任 秘 書 統籌對外訊息之公佈與媒體窗口。 

執 行 長 學  務  長 1.督導防疫計畫推動實施。 

2.督導校園疫情防治因應事宜。 

副執行長 教  務  長 1.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律訂之標準，發佈學校停止上班、上課

訊息及復（補）課規劃。 

2.舉辦各類型入學考試，各試場應備有隔離考場，以因應考生有疑似症狀等情形。 

3.安排罹病教師代課事宜；進行罹病或居家隔離學生補救教學。 

4.請任課老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5.建構網路線上教學機制。 

副執行長 總  務  長 1.統籌校園登革熱疫情之環境衛生督導及消毒作業。 

2.督導落實校園登革熱防疫之環境清潔，徹底清除積水容器之病媒蚊孳生源，定

期疏通水溝、噴藥消毒、廢棄物清理，保持水溝、水塔與垃圾桶鋪設細網與加

蓋。 

3.配合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進行校園登革熱病媒蚊清除工作、病媒蚊調查及輔

助性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副執行長 主計室主任 辦理防疫經費籌措與核銷事宜。 

副執行長 人事室主任 1.教職員工如經衛生單位通知須親至到場配合防疫工作之人員，應依主管機關之

指示給予公假。 

2.掌握教職員工請假情形，有疑似登革熱症狀，通報本校校安中心，以利疫情掌

控；建議不上課不上班，就醫並返家休息至症狀解除。 

3.協助確診之教職員工辦理請假手續。 

副執行長 體育室主任 1.督導落實體育場管空間登革熱防疫之環境清潔維護。 

2.配合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進行體育場管空間登革熱病媒蚊清除工作、病媒蚊

調查及輔助性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副執行長 環安衛中心

主      任 

1.督導落實實驗室空間登革熱防疫之環境清潔維護。 

2.與總務處事務營繕組、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衛生保健組共同成立環境巡檢

團隊，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負責實驗室定期巡檢，落實病媒

蚊清除工作。 

3.配合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進行校園登革熱病媒蚊清除工作、病媒蚊調查及輔

助性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4.每年寒暑假彙整全校各單位防疫物資儲備量。 

執行秘書 衛生保健組

組      長 

1.成立因應校園登革熱防疫小組。 

2.擬定登革熱防疫處理作業流程。 

3.建置本校防疫第一線人員防疫物資儲備量。 

4.對於各單位提供之疑似及確診登革熱教職員工生名單，衛保組專人聯繫掌握其

健康狀況，並落實衛教宣導。 

5.運用學校網頁、海報張貼、跑馬燈、email 與學務相關會議，持續推廣防疫相

關衛生教育宣導事項。 

6.掌握疫情訊息，保持與苗栗縣衛生局連繫管道協助相關疫情資訊公告。 

7.於本校網頁建置「登革熱防疫專區」，提供最新防疫訊息、防疫措施與相關防疫

表單。 

8.協助感染或疑似病例之教職員工生就醫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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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協助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防疫措施。 

10.經醫療或衛生單位確定個案，通報本校校安中心及學務長。 

11.督導學校餐飲從業人員防疫管控。 

12.舉辦各班衛生股長、各系助理、學校餐飲從業人員之防疫在職教育，以建立本

校防疫種子隊員。 

13.與總務處事務營繕組、環安衛中心、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共同成立環境巡檢

團隊，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對於餐廳區域定期巡檢，落實

病媒蚊清除工作。 

14.配合陪同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巡檢校園登革熱防疫維護。 

幹    事 進修教育組

組      長 

1.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建議及教育部律訂之標準，發佈進修推廣組學生停止

上班、上課訊息及復（補）課規劃。 

2.安排罹病教師代課事宜；進行罹病或接受居家隔離學生之補救教學。 

3.請任課老師關心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4.建構網路線上教學機制。 

幹    事 事務營繕組

組      長 

1.督導落實校園登革熱防疫之環境清潔，徹底清除積水容器之病媒蚊孳生源，定

期疏通水溝、噴藥消毒、廢棄物清理，保持水溝、水塔與垃圾桶鋪設細網與加

蓋。 

2.與環安衛中心、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衛生保健組共同成立環境巡檢團隊，

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對於校園區域定期巡檢，落實病媒蚊清

除工作。 

3.配合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進行校園登革熱病媒蚊清除工作、病媒蚊調查及輔

助性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4.統籌購置登革熱防疫物資及撥配管理事宜(包括：酒甕封口塑膠布、細網、水溝蓋與垃圾桶

加蓋等)。 

5.配合陪同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巡檢校園登革熱防疫維護。 

幹    事 生涯發展 

與諮商輔導 

中心主任 

1.協助加強生命教育、心理輔導，減少學生與家長恐慌心理。 

2.適切輔導受隔離學生及因疫情管制無法上課或參加考試學生。 

3.通知導師注意班級學生出缺席與健康狀況。 

幹    事 生活輔導暨

校園安全組

組      長 

1.督導落實學生宿舍登革熱防疫之環境清潔維護。 

2.配合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進行學生宿舍登革熱病媒蚊清除工作、病媒蚊調查

及輔助性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3.引導宿舍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學生返家休養。 

4.協助學生因疑似病例或確定病例之請假。 

5.協助回答學生及家長之問題與諮詢。 

6.宿舍張貼宣導海報、分發衛教單張，加強住宿生衛教宣導。 

7.宿舍管理員執勤室防疫物資(口罩、額溫槍、防蚊液與蚊帳)之建置。 

8.推動宿舍自治幹部、宿舍管理員之防疫在職教育。 

9.擬定學生宿舍隔離寢室、應變措施、就醫等規劃、住宿生(如僑外生)疑似病例

或確定病例無法回家者，應安置於隔離寢室並使用蚊帳，與健康學生區隔，至

症狀解除後才能參加團體活動。 

10.配合陪同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巡檢宿舍登革熱防疫維護。 

幹    事 課指組組長 1.督導落實舉辦大型慶典活動之登革熱防疫環境清潔維護。 

2.罹病學生經濟困難急難救助之協助。 

幹    事 校安中心業

務承辦人員 

1.維持校安通報之暢通，擔任本校登革熱通報單一窗口，彙整校園疫情，依規定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2.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登革熱屬「疾病事件」、「法定

傳染病」之乙級通報事件，應於知悉後 24小時內進行校安通報；知悉疑似登革

熱案例時，立即上網通報，如經醫院確診或非屬該疾病，立即上網更新。 

3.運用校安通訊、新生導航、開學典禮、宿舍輔導幹部訓練進行防疫宣導。 

幹    事 總務處 1.落實校園登革熱防疫之環境清潔，徹底清除積水容器之病媒蚊孳生源，定期疏



12 
 

校內編置 

工友管理 

承辦人員 

通水溝、噴藥消毒、廢棄物清理，保持水溝、水塔與垃圾桶鋪設細網與加蓋。 

2.與環安衛中心、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衛生保健組共同成立環境巡檢團隊，

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對於校園區域定期巡檢，落實病媒蚊清

除工作。 

3.配合當地環保及衛生單位，進行校園登革熱病媒蚊清除工作、病媒蚊調查及輔

助性成蟲化學防治措施。 

4.配合陪同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巡檢校園登革熱防疫維護。 

幹    事 總務處 

外包清潔 

人員管理 

承辦人員 

1.落實校園登革熱防疫之環境清潔，徹底清除積水容器之病媒蚊孳生源，定期疏

通水溝、噴藥消毒、廢棄物清理，保持水溝、水塔與垃圾桶鋪設細網與加蓋。 

2.與環安衛中心、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衛生保健組共同成立環境巡檢團隊，

依「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於不同區域定期巡檢，落實病媒蚊清除

工作。 

3.配合陪同中央與地方衛生單位巡檢校園登革熱防疫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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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國立聯合大學「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備查窗口人員  114.8.14 更新 

 單位/系所 主管 窗口人員 聯絡電話 備註 
1 校長室 侯帝光 許璧如 381011  

2 副校長室 劉鳳錦 謝家婷 381021  

3 秘書室 蔡豐任 彭于凌 381041  

4 人事室 姜慶芸 王儷娟 381054  

5 主計室 賴繡如 曾靖玲 381071  

6 

教

務

處 

教務長室 林永昇 賴賢君 381101  

7 課務組 呂哲宇 江宏文 381117  

8 註冊組 陳楷升 温珮含 381123  

9 綜合業務組 林子楓 廖文榛 381135  

10 進修教育組 莊慶芳 徐羚雅 381152  

11 教學發展中心 蔡林彤飛 劉芯瑜 381143  
12 

學

務

處 

學務長室 林本炫 陳立芬 381201  
1 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 林潔瑩 李宇翔 381225  

14 課外活動指導組 許進吉 陳韻涵 381231  

15 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 

林本炫 

陳玟芝 381251  

16 職輔教室 李侑祖 381252  

17 資源教室 梁致齊 382825  

18 衛生保健組 高淑芳 劉佳宜 381822  

19 

總

務

處 

總務長室 林坤彥 

蘇瑞蓮 381301 

 

20 事務組 吳聲傑  

21 營繕組 彭慶灃  

22 
資產經營管理組 

現職人員代

理 

 

23 出納組 邱琡媛  

24 文書組 胡淑連  

25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郭家宏 葉寶彩 381394  

26 
體

育

室 

體育室 吳貴琍 

王一琁 381263 

 

27 教學組 張明輝  

28 活動組 陳奐杰  

29 場器組 陳曉鈴  

30 
研

究

發

展

處 

研發長室  楊曉莉 381401  

31 研發企劃組 林例怡 李芊慧 381412  

32 計劃管理組 洪偉肯 楊曉莉 381401  

33 國際及兩岸事務組 溫如梅 江芊緹 381408  

34 創新育成中心 楊勝州 林欣妤 381453  

35 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 溫如梅 許淑婷 381447  

36 圖

書

館 

圖書館長室 鄧慰先 

曾莉玲 381366 

 

37 讀者服務組 劉康弘  

38 採編組 蘇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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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系統管理組 于世恒  

40 
資

訊

處 

資訊長室 丁川康 范詠菱 381176  

41 網路服務組 沈俊宏 賴永豪 381173  

42 校務資訊組 溫育瑋 謝宇軒 381186  

43 教學推廣組 李衍緯 陳明慧 381195  

44 
共

教

會 

共教會 張陳基 陳清華 381491  

45 通識教育中心 王淳瑩 楊欣華 382151  

46 語文中心 郭芳容 范芳慈 381701  

47 藝術中心 張陳基 劉清玉 382156  

48 
管

理

學

院 

管理學院 張銘仁 陳玫伶 381471 代理人:陳昱儒(1475) 

49 經營管理學系 郭光明 劉依佳 381591  

50 財務金融學系 楊和利 邱心怡 381541  

51 資訊管理學系 鄭光廷 許琳翔 381502  

52 

理

工

學

院 

理工學院 陳博亮 黃惠琳 382101  

53 機械工程學系 潘國興 黎冠宣 382303 場館:謝承育(2304) 

54 化學工程學系 張漢威 傅淑貞 382204  

55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陳睿遠 羅婷元 382230  

56 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 吳祥禎 吳曉惠 382362  

57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 郭家宏 李美琴 382268  

58 能源工程學系 張敏興 黃慧敏 382401  

59 電

機

資

訊

學

院 

電機資訊學院 林育賢 徐郁惠 382121  

60 電機工程學系 劉仁傑 陳秀鴛 382474  

61 電子工程學系 蔡明峰 吳春梅 382508  

62 光電工程學系 許正治 余佳穎 382552  

63 資訊工程學系 王能中 陳姿怡 382600  

64 客

家 

研

究 

學

院 

客家研究學院 馮祥勇 黃欣雁 382131  

65 全球客家研究中心 馮祥勇 黃欣雁 382131  

66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吳翠松 樊亞芬 382651  

67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 李威霆 饒伊珊 382671  

68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俞龍通 黃惠鈴 382621  

69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人文社會學院 盛鎧 湯曉歆 382141 
 

70 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鄧盛有 陳美娟 382731 
 

71 華語文學系 鄂貞君 范淑芬 382701 
 

72 設

計

學

院 

設計學院 方裕民 謝宇柔 381481  

73 建築學系 陳上元 林詩庭 381641  

74 工業設計學系 徐義權 吳婉華 381651  

75 原住民學士學位學程專班 方裕民 謝宇柔 381481  

76 工程科技研究中心(檢測中心) 張仁騰 賴洲燕 38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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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餐廳 

77 

二

坪

校

區 

學

生

第

一

餐

廳 

蓮莊餐飲自助餐 賴傳政 0923-456476  

78 巧麟早餐店 陳段良 0912-020169  

79 聯大小食堂滷味 黃靜琳 0900-190318  

80 麵麵聚到 梁文光 0936-460052  

81 愛在蔬食 賴信宏 0932-509238  

82 老媽廚房 蔡美鈴 0963-690887  

83 
景

觀 

彭爸麵食館 彭維朝 0937-999437  

84 星空下複合餐飲 陳碧琴 0972-393866  

85 石灶麻辣商行 張文虎 0911-975958  

86 二坪 7-11便利商店 邱華駿 09357-67482  

87 

八

甲

校

區 

圓

廳 

康元餐飲有限公司 李世銘 0937-314578  

88 美而美漢堡 史鈺薇 0989-613152  

89 楓樹巷飲料 王騰緯 0980-585836  

90 醇滷味 林曉蘭 0930-106628  

91 響食小吃 賴胤孜 0926-589500  

92 共

教

會 

午縯勝食堂 沈瑞琴 0921-475756  

93 活力食堂 邱雅君 0926-062182  

94 共教大樓 2F 鴻林書局 傅詩然 037-381437  

95 八甲 7-11便利商店 楊舜迪 0911-803597  

學生宿舍 

96 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住宿服務中

心 
邱碧蓉 037-381228 

宿舍管理員排班業務 

97 

二

坪 

一舍水雲樓 林信良   

98 二舍紅夢樓 賴庚福   

99 三舍影山樓 沈芳筠   

100 四舍霽齋樓 陳宗聖   

102 
五舍恕先樓 

1-2樓 賴庚福   

103 3-5樓 沈芳筠  

104 七舍雙電樓 胡寶琳   

105 八舍國鼎樓 陳宗聖   

106 
八

甲 

六舍(舊男五舍) 林信良   

107 十舍 黃友君   

108 十一舍 黃友君   

藍色字體為名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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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檢查地點：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一．您的住家屋外或周圍環境是否有下列容器： 

1.空瓶、空罐  有□ 無□ 

這些是否已清除 (若
未清除請馬上動手清
除)。 

是□ 否□ 
2.陶甕、水缸  有□ 無□ 是□ 否□ 
3.杯子、碟子、盤子、碗  有□ 無□ 是□ 否□ 
4.鍋、壺  有□ 無□ 是□ 否□ 
5.保麗龍製品或塑膠製品、免洗餐具  有□ 無□ 是□ 否□ 
6.桶子(木桶、鐵桶、塑膠桶等 )  有□ 無□ 是□ 否□ 
7.椰子殼  有□ 無□ 是□ 否□ 

8.廢輪胎、廢安全帽  有□ 無□ 
請移除或以土填滿並
種小花等植物。 

是□ 否□ 

9.屋簷旁排水管、帆布、遮雨棚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積水？
（若有請立即疏通） 

是□ 否□ 

10.廢棄冰箱、洗衣機、馬桶或水族箱  有□ 無□ 是否有開口？內部是
否有積水？是否倒置
或密封保持乾燥？ 

是□ 否□ 

11.不使用或未加蓋的水塔（蓄水塔）  有□ 無□ 是□ 否□ 
12.未使用中的冷氣、冷卻水塔、冷飲櫃  有□ 無□ 是□ 否□ 

13.大型儲水桶有無加蓋或蓋細紗網  有□ 無□ 
儲水容器請記得加蓋
或蓋細紗網，不用時
倒置。 

是□ 否□ 

14.寵物水盤、雞、鴨、家禽、鳥籠或鴿
舍內飲水槽、馬槽水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
刷洗乾淨？ 

是□ 否□ 

15.積水地下室  有□ 無□ 積水是否已清除？ 是□ 否□ 
16.地下室內的集水井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17.自來水表或瓦斯表  有□ 無□ 

內部是否漏水或積
水？是否倒置保持乾
燥？ 

是□ 否□ 
18.門外信箱  有□ 無□ 是□ 否□ 
19.燒金紙的桶子  有□ 無□ 是□ 否□ 
20.雨鞋、雨衣  有□ 無□ 是□ 否□ 
21.天然積水容器（竹籬笆竹節頂端、竹

筒、樹幹上的樹洞、大型樹葉）  
有□ 無□ 

是否以土填滿並種小
花等植物？ 

是□ 否□ 

22.旗座水泥樁上及其他可積水之水管  有□ 無□ 
把水倒掉，若暫不使
用則封住開口。 

是□ 否□ 

23.假山造型水池（凹槽處）、冷氣滴水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24.水溝是否積水有孑孓孳生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若
有阻塞請立即疏通） 

是□ 否□ 

25.其他(任何容器或雜物)  有□ 無□    

二．您的住宅內是否有下列容器？ 

26.花盤、花瓶、插水生植物容器（如：
萬年青、黃金葛等）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
並洗刷乾淨？ 

是□ 否□ 

27.澆花灑水桶、花盆盆栽底盤  有□ 無□ 
是否洗刷乾淨？不用
時是否倒置？ 

是□ 否□ 

28.貯水容器(水缸、水泥槽、水桶、陶甕
等或盛裝寵物飲水容器)  

有□ 無□ 
一週換水一次，並洗
刷乾淨？貯水容器是
否有加蓋密封？ 

是□ 否□ 

29.冰箱底盤、烘碗機底盤、開飲機底盤、
泡茶用水盤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
並洗刷乾淨？ 

是□ 否□ 

30.其他(是否有反應有蚊子孳生？ ) 有□ 無□ 蚊子孳生地點?   
總            計      

單位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_            單位填表與表單備查窗口人員：_____________ 

備註：有髒亂點或孑孓蚊子孳生處，請將此表單交予總務處，總務處將派工友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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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 7 月 2 日學務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附件三：國立聯合大學流感群聚事件通報處理作業流程  

 

 

 

 

 

 

 

 

 

 

 

 

 

 

 

 

 

 

 

 
註 1：學生宿舍防疫動線規劃：（1）區分有症狀及健康人員活動區域：安置有症狀者於獨立空間，直至痊癒，以

免傳染他人。（2）疏散：停課或停止舉辦大型活動。 

註 2：召開流感群聚事件緊急應變小組會議，由校長主持召開應變小組會議，邀請轄區衛生主管機關，商討停課、 

      隔離、消毒、自主健康管理、停課心理輔導等事宜。 

註 3：單純流感非屬法定傳染病，不需逐例通報；「流感併發重症」屬第四類傳染病，定義為 「出現類流感症狀後兩週

內因併發症(如肺部併發症、神經系統併發症、侵襲性細菌 感染、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等)而需加護病房治療或死

亡者。」應於一週內通報。 

參考依據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3 年 12月修訂版)。季節性流感防治工作手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3 年 12月修訂版)。「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流感

群聚防治指引」。

流感群聚通報定義：個案出現類流感症狀 (需同時符合下列兩項條件：1.突然發病、有發燒額溫

≧37.5℃及呼吸道症狀；2.具有肌肉痠痛或頭痛或極度倦怠感)，或經實驗室

檢驗為流感病毒陽性者，具有人、時、地關聯性，判定為疑似群聚感染且有擴

散之虞。   

衛生所（局）會同校方進行疫情調查及處理 

防疫措施： 

1. 填寫「苗栗縣學校及人口密集機構群聚事件調查表(表一)」，配合地方衛生單位執行疫情調查。 

2. 發燒生病者戴口罩立即就醫，落實「生病不上課、不上班」原則，指導其適當休息、補充水分及依醫

師指示接受治療，應在家休養直至症狀解除後 24小時始返校上課(未滿 18歲並與家長溝通)。衛教感

染流感者如出現呼吸困難、急促、發紺（缺氧、嘴唇發紫或變藍）、血痰或痰液變濃、胸痛、意識改

變、低血壓、高燒持續 72 小時等危險徵兆，應儘速就醫。 

3. 總務處進行環境消毒，以稀釋漂白水（1,000ppm）消毒，加強常接觸區域或物品表面之清潔頻率。 

4. 保持公共空間、教室、寢室開窗保持空氣流通，避免長期處於密閉空間。 

5. 召開流感群聚事件緊急應變小組會議，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住宿中心及宿舍管理員引導發燒生病的住宿

生返家休養，並進行學生宿舍防疫動線規劃註 1，參酌轄區衛生主管建議決定停課與否註 2。 

6. 導師關心及注意學生之請假情況。 

7. 向教職員工生加強傳染病防治衛教宣導，包括：勤洗手、戴口罩、落實咳嗽禮節、避免觸摸眼鼻口、

接種疫苗(流感流行高峰期約在每年 11 月至隔年 3 月期間流行，政府於每年 10 月開始，依照疾病風

險進行流感疫苗施打)，以及遵守「生病不上班、不上課」原則等。 

8. 填寫衛福部「校園流感群聚事件防治措施執行確認表(表二)」，以檢核防治措施執行確認註 2。 

9. 為因應媒體效應，必要時得視情況由秘書室發佈新聞稿註 3。 

結案： 

地方政府衛生局於接獲通報群聚事件後，追蹤接觸者症狀及發病者臨床表現至最後一例

發病日後 8天；如不再出現有新增症狀者，方予以結案。 

 

通報主管機關、轄區衛生所（局）苗栗市流感疫情通報專線：037-722620 

通報校安中心、系主任、系辦公室與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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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苗栗縣學校及人口密集機構群聚事件-調查表                   年   月   日 

編 

號 
姓名 

班級 

或 

病室 

生日 

有
無
症
狀 

1 

發 

燒 

＞38

℃ 

2

噁
心 

3

嘔
吐 

4

水
瀉 

5

黏
液
便 

6

血
絲
便 

7 

腹 

瀉 

≧ 

3

次 

8

其
他 

發病日 就診日 
就診 

醫院 
診斷 

是
否
請
假 

採檢 

日期        

檢驗報告 

病毒 / 

 細菌 

家屬 

有感冒 

症狀者 

家人 

是否 

出國 

備註 

        

 
 

 
 

 
 

 
 

 
 

 
 

 
 

 
 

 
                     

        

 
 

 
 

 
 

 
 

 
 

 
 

 
 

 
 

 
                     

        

 
 

 
 

 
 

 
 

 
 

 
 

 
 

 
 

 
                     

        

 
 

 
 

 
 

 
 

 
 

 
 

 
 

 
 

 
                     

        

 
 

 
 

 
 

 
 

 
 

 
 

 
 

 
 

 
                     

        

 
 

 
 

 
 

 
 

 
 

 
 

 
 

 
 

 
                     

        

 
 

 
 

 
 

 
 

 
 

 
 

 
 

 
 

 
                     

        

 
 

 
 

 
 

 
 

 
 

 
 

 
 

 
 

 
                     

        

 
 

 
 

 
 

 
 

 
 

 
 

 
 

 
 

 
                     

        

 
 

 
 

 
 

 
 

 
 

 
 

 
 

 
 

 
                     

        

 
 

 
 

 
 

 
 

 
 

 
 

 
 

 
 

 
                     

        

 
 

 
 

 
 

 
 

 
 

 
 

 
 

 
 

 
                     



19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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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原版) 
民國97年 1月14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1年 2月16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1年9月6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2年9月 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 

民國103年 9月11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 

民國105年9月8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  

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推展學校衛 生及膳食衛生督導管理工作，以促進教職員工與學生身

心健康，依 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之規定，設置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置委員若干人，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主計

室主任、體育室主任、環安系主任、環保安全衛生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生

活組組長、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主任、進修教育組組長、事務營繕組組長、

採購保管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教師代表三人、社區醫療機構代表 1 人、

護理教師、護理師、營養師、學生代表三人（學生會會長為當然代表；其餘由學

生宿舍舍長及學生會稽核小組成員各推派一員）等為委員。 

第三條、教師代表三人，由學生事務處遴選後，提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四條、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學生事務長兼任，

執行秘書一人由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 

第五條、本會之執掌如下： 

一、本校衛生工作計劃之審議、督導及考核。 

二、本校教職員工與學生衛生保健業務工作之推動與指導。 

三、本校衛生教育與健康維護之 推廣與指導。 

四、餐飲衛生、食品衛生之督導管理與教育宣導。 

五、稽核委外經營之生活機能設施衛生督導及監督合約執行事宜管理。 

六、其他有關本校衛生及餐飲衛生諮詢建議與指導。 

第六條、本會設置餐飲衛生稽核小組，小組成員由採購保管組組長、事務營繕組組長、

生活 輔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護理師、營養師、學生會會長、學生會

代表等組成。置組長一人，由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副組長由事務營繕組組長

擔負責餐廳、福利社衛生督導及監督合約執行工作。 

第七條、餐飲衛生稽核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督導改善各餐廳及廚房之設施、設備、使合乎衛生清潔標準。 

二、督導餐廳廚房之整潔檢查及從業人員雇(聘)用期間之定期健康檢查。 

三、餐廳食品清潔衛生檢查之輔導。 

四、廚房衛生督導人員之訓練。  

五、學生飲食衛生與教育之宣導。 

六、稽核委外經營之生活機能設施衛生督導及監督合約執行事宜。 

第八條、本會每學期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

任主席，主任委員因事未克主持時，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擔任之。 

第九條、本會決議之事項建請本校有關單位分別執行之。 

第十條、本要點經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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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聯合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第一條 
將「第一條」改為「一」的文字，

依序修正。 

二、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主

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環安系

主任、環保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生涯發

展與諮商輔導中心主任、進修教

育組組長、事務營繕組組長、採

購保管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

長，教師代表三人、護理教師、

護理師、營養師、學生代表三人

（學生會會長為當然代表；其餘

由學生宿舍舍長及學生會稽核

小組成員各推派一員）等為委

員。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人事

室主任、主計室主任、體育室主

任、環安系主任、環保安全衛生

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生活輔

導組組長、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

中心主任、進修教育組組長、事

務營繕組組長、採購保管組組

長、衛生保健組組長，教師代表

三人、社區醫療機構代表 1 人、

護理教師、護理師、營養師、學

生代表三人（學生會會長為當然

代表；其餘由學生宿舍舍長及學

生會稽核小組成員各推派一員）

等為委員。 

1. 符合學校組織調整，軍訓室

與生活輔導組整併為「生活

輔導暨校園安全組」，刪除軍

訓室主任。 

2. 民國 108-112 年新冠疫情衝

擊，教育部《大專校院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綱

要》，明定成立防疫小組，由

校長擔任指揮官，副校長擔

任召集人，副召集人主任秘

書。 

教育部 109年 2月 26日通報

建立各大專校院防疫副召集

人(副指揮官)Line群組，俾

利傳達最新消息及問題回

饋，遂委員名單增加副校長

與主任秘書。 

3. 民國 108-112 年新冠疫情衝

擊，為由衛生局獲得最新與

正確防疫作為，衛生委員會

委員增加「社區醫療機構代

表 1 人」，如今疫情降溫，

為樽節出席費用，建議刪

除，日後視疫情變化，酌情

邀請列席。 

三、 第三條 
將「第三條」改為「三」的文字，

依序修正。 

四、 第四條 
將「第四條」改為「四」的文字，

依序修正。 

五、 第五條 
將「第五條」改為「五」的文字，

依序修正。 

六、 第六條 
將「第六條」改為「六」的文字，

依序修正。 

七、 第七條 
將「第七條」改為「七」的文字，

依序修正。 

八、 第八條 
將「第八條」改為「八」的文字，

依序修正。 

九、 第九條 
將「第九條」改為「九」的文字，

依序修正。 

十、 第十條 
將「第十條」改為「十」的文字，

依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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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版) 
民國97年 1月14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1年 2月16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1年9月6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102年9月 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 

民國103年 9月11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 

民國105年9月8日衛生委員會審議通  

一、 本校為加強推展學校衛 生及膳食衛生督導管理工作，以促進教職員工與學生身心健

康，依 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之規定，設置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置委員若干人，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人

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體育室主任、環安系主任、環保安全衛生中心主任、生活

輔導暨校園安全組組長、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主任、進修教育組組長、事務營

繕組組長、採購保管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教師代表三人、護理教師、護理師、

營養師、學生代表三人（學生會會長為當然代表；其餘由學生宿舍舍長及學生會稽

核小組成員各推派一員）等為委員。 

三、教師代表三人，由學生事務處遴選後，提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四、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學生事務長兼任，執行

秘書一人由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 

五、本會之執掌如下： 

(一)本校衛生工作計劃之審議、督導及考核。 

(二)本校教職員工與學生衛生保健業務工作之推動與指導。 

(三)本校衛生教育與健康維護之 推廣與指導。 

(四)餐飲衛生、食品衛生之督導管理與教育宣導。 

(五)稽核委外經營之生活機能設施衛生督導及監督合約執行事宜管理。 

(六)其他有關本校衛生及餐飲衛生諮詢建議與指導。 

六、本會設置餐飲衛生稽核小組，小組成員由採購保管組組長、事務營繕組組長、生活 

輔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護理師、營養師、學生會會長、學生會代表等組成。

置組長一人，由衛生保健組組長擔任，副組長由事務營繕組組長擔負責餐廳、福利

社衛生督導及監督合約執行工作。 

七、餐飲衛生稽核小組之職掌如下： 

(一)督導改善各餐廳及廚房之設施、設備、使合乎衛生清潔標準。 

(二)督導餐廳廚房之整潔檢查及從業人員雇(聘)用期間之定期健康檢查。 

(三)餐廳食品清潔衛生檢查之輔導。 

(四)廚房衛生督導人員之訓練。  

(五)學生飲食衛生與教育之宣導。 

(六)稽核委外經營之生活機能設施衛生督導及監督合約執行事宜。 

八、本會每學期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

席，主任委員因事未克主持時，由主任委員指定一人擔任之。 

九、本會決議之事項建請本校有關單位分別執行之。 

十、本要點經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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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國立聯合大學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衛生保健與健康促進實施工作計畫 

 

項目 具體內容及實施方式 期程 

一 

、 

推 

動 

學 

校 

保 

健 

工 

作 

1. 配合政令推動防疫措施，進行各項傳染病(流感、登革熱、新冠病毒、麻疹、

肺結核、水痘、諾羅病毒等)之防治宣導與控管。 

2.籌備與舉辦新生健康檢查。 

3.核銷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團體保險。 

4.與為恭醫院、弘大醫院、協和醫院、宏仁診所、楊國君內科診所、仁暉診所、

天恩診所、台糖診所、益康診所、林治民牙醫診所、楊克寧婦產科、品悅牙

醫診所、保生堂中醫診所、錦昌中醫診所等 14家締結契約醫院，提供掛號與

住院費用優待(請參閱衛保組網站)。 

5.辦理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及申請理賠，由三商人壽保險公司承接。 

6.衛生委員會議之召開。 

7.辦理學校教職員生緊急傷病處理及救護教育宣導。 

8.衛教醫療器材藥品及敷料之補充。 

9哺乳室之借用與管理。 

全年辦理 

 

8-12月辦理 

8-12月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9月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二. 

推 

廣 

學 

校 

健 

促 

活 

動 

1. 申請 115-116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2. 推動 11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學校健康促進實施計畫。 

3.舉辦學校健康促進之專題講座及衛教宣導活動(慢性病防治、代謝症候群、B

型肝炎、癌症防治、時令傳染病防治、健康飲食教育、健康諮詢、安全性行

為)。 

4.每學期舉辦學校健康促進種子隊員（全校衛生股長）研習會。 

5.每學期舉辦器官捐贈宣導活動。                                                                                                                        

6.每學期辦理學生愛滋防治宣導(人事室辦理教職員愛滋防治教育宣導)。  

7.衛保組網頁定期維護，並提供健康促進相關資訊。  

8.宣導菸害防治法相關規定。  

9.與社區結合推廣衛保活動(愛滋防治教育、傳染病、慢性病、癌症防治宣導)。 

8-9月辦理 

8-12月 

全年辦理 

 

 

每學期一次 

每學期一次 

每學期一次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三 

督 

導 

學 

校 

餐 

廳 

衛 

生 

1.每學期辦理餐飲衛生服務品質問卷調查。 

2.每週不定時至少兩次檢查學生餐廳餐飲衛生。 

3.實施餐廳食物檢體留存工作。 

4.餐飲衛生稽核小組不定期前往稽核。 

5.辦理餐廳餐飲從業人員在職教育講習。 

6.督導學校餐廳廠商配合教育部「校園食材登錄平台」之政策 

7每學年不定期檢測蔬菜農藥殘餘一次。 

8.每學期不定期檢測餐廳之冰品大腸桿菌群。 

每學期一次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全年辦理 

每學期一次 

全年辦理 

每學年一次 

每學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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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衛生保健與健康促進實施工作計畫-經費概算表 

(☺教育部健康促進計劃部分補助) 

日   期 時 間 主     題 經費概算 小 計 

9月 1日 

(一) 

16：00- 

16：20 

新生導航 

愛滋防治、AED、急救訓練宣導 

【平常低調，關鍵時刻我們總是在】 

  

9月 5日 

(五) 

8：30- 

12：30 

學校餐飲人員在職教育 

1. 114年苗栗縣餐飲衛生管理分級

評核~分享聯大評核待改善項目 

2.由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看高

風險食品中毒之預防 

講師費：2,000 元＊4 時＝8,000 元 

便當：120 元＊60 人＝7,200 

海報列印：1,000 元 

雜支：2,500 元(含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18,700 

9月 9日

(二) 

12：00- 

13：30 
衛生委員會 

餐盒：120 元＊35 人次＝4,200 元 

雜支：1,000 元 
5,200 

9月 15- 

9月 30日 

09：00- 

17：00 

「跨入彩虹之間」跨界圖像畫展 

(秘書室性平委員會、 

學務處衛保組共同協辦) 

9/17(三)、24(三)13:00—15:00 

專人導覽 

餐盒：120 元＊20 人次＝2,400 元

(工作人員) 

海報列印：1,000 元 

 

3,400 

9月 24日 

(三) 

12：00- 

15：00 

★第一梯次 

心肺復甦術 +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

去顫器（AED）訓練課程 

講師費 2,000 元*8 時=16,000 元 

分組操作助教 1000 元*4 時*4 位

=16,000 元 

證書費 200 元*35 人=7,000元 

餐盒 120 元*35 人=4,200 元 

雜支：2,500 元(含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45,700 

10月 8日 

(三) 
13：10- 

15：00 
☺教職員生愛滋防治講座 

講師費 2,000 元*2 時=4,000 元 

餐盒:120元＊150人次＝18,000元 

海報大圖輸出：1,000 元 

雜支：1,000 元(含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 

24,000 
(教育部

健促計

畫補助) 

11月 3日 

11月 4日 

09:00- 

16:00 
捐血活動 

場地布置(帳篷、長桌、椅子):4000

元 
4,000 

11月 5日 

(三) 

13：00- 

15：00 

★第二梯次 

心肺復甦術+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

顫器（AED）訓練課程 

餐盒 120 元*50 人=6,000 元 

海報大圖輸出：1,000 元 

雜支：1,000 元 
8,000 

共        計 85,000 

 

 



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第一學期衛生委員會開會簽到單 
   開會時間：114年 09月 09日 12：10~13:30 

   開會地點：八甲校區資訊處大樓 1樓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侯帝光校長 

 

 

 職稱/單位 姓  名 簽  名 

主任委員 校 長 侯帝光 校長 出席 

委  員 學生事務長 林本炫 學務長 出席 

委  員 教務長 林永昇 教務長 
出席 

委  員 總務長 林坤彥 總務長 出席 

委  員 主計室主任 賴繡如 主任 出席 

委  員 人事室主任 姜慶芸 主任 出席 

委  員 體育室主任 吳貴琍 主任 出席 

委  員 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主任 郭家宏 主任 出席 

委  員 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主任 郭家宏 主任 出席 

委  員 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組長 林潔瑩 組長 出席 

委  員 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林本炫 主任 出席 

委  員 總務物事務組組長 吳聲傑 組長 出席 

委  員 總務物營繕組組長 彭慶灃 組長 出席 

委  員 進修教育組組長 莊慶芳 組長 出席 

委  員 教 師 代 表 李志成 老師 請假 

委  員 教 師 代 表 林子楓 老師 出席 

委  員 教 師 代 表 林衢良 老師 請假 

委  員 學生會會長 郭金沅 同學 出席 

委  員 衛生保健組組長暨護理教師 高淑芳 老師 出席 

委  員 衛保組 林秀勤 衛管師 出席 

委  員 衛保組 張慈軒 營養師 出席 



國立聯合大學 114學年第一學期衛生委員會開會簽到單 
   開會時間：114年 09月 09日 12：10~13:30 

   開會地點：八甲校區資訊處大樓 1樓第三會議室 

   主 持 人：侯帝光校長 

 

 職稱/單位 姓  名 簽  名 

委  員 衛保組 唐瑢倩 護理師 值班 

委  員 衛保組 林宜萍 護理師 出席 

委  員 衛保組 劉佳宜 護理師 出席 

列  席 課外活動指導組 許進吉 組長 出席 

列  席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陳舜傑 技正 出席 

列  席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陳奇謙 先生 出席 

列  席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賴昌華 先生 出席 

列  席 事務組 葉如萍 小姐 出席 

列  席 生活輔導暨校園安全組 郭偉恭 先生 出席 

列  席 衛保組工讀生 郭誌穎 同學 出席 

列  席 衛保組工讀生 劉芸筑 同學 出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列  席    


